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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三题：雷曼控股的赔偿 

 

2012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外地传媒报道，已申请破产保护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雷曼控股）

在本年三月六日宣布正式结束长达超过三年的破产保护程序，这代表雷曼控股可

以开始逐步变卖其手上仍持有的资产（包括债券及房地产物业等），以偿还各方

债权人的债务。雷曼控股表示，他们最快会在本年四月十七日开始首轮还款，预

计金额超过 100 亿美元。本港仍有不少持有与雷曼相关迷你债券及结构性金融产

品的投资者（投资者），尚未与有关产品的分销银行达成和解协议，因而未能获

得任何补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当局有否评估上述投资者会否得到雷曼控股的赔偿；如有评估，预计投资

者何时会获得赔偿；及 

 

（二）政府会否协助本港投资者向雷曼控股争取赔偿？ 

 

答复︰ 

 

主席： 

 

  就问题的两部分，现综合答复如下： 

 

  问题提及的 100 亿美元乃一笔可让合资格雷曼债权人透过清盘程序申索的款

项。投资者能否根据清盘程序向雷曼清盘人成功申索及其可获得的还款数目视乎

该等申索是否符合资格以及其他合资格申索的数额和优先次序。 

 

 



  在香港发售雷曼相关的投资产品品种繁多，可大致分为三大类： 

 

（i）由雷曼安排并有抵押品的投资产品（当中包括雷曼迷你债券） 

 

  此类产品已经透过抵押品接管人代表投资者向清盘人作出申索。事实上，大

部分迷你债券（即迷你债券系列 10-12，15-23 及 25-36）的抵押品接管人已与雷

曼清盘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将回收的款项连同分销银行的特惠款项一并发放予

投资者。 

 

（ii）由雷曼发行而没有抵押品的投资产品（例如股票挂钩票据） 

 

  这些投资者把本金借给雷曼，所以是雷曼的无抵押债权人，可按相关清盘程

序向清盘人申索还款。 

 

  就这类投资者，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要求香港的分销银行为他们提

供协助，包括设立电话热线，提供雷曼清盘的相关资讯以方便他们作出申索。亦

有个案由分销银行在收到投资者的要求和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代投资者提出申索。 

 

（iii）由非雷曼的第三者发行，但以雷曼作为其中一间参考机构的信贷挂钩票据

（例如精明债券） 

 

  这些信贷挂钩票据的投资者的本金并非存放予雷曼，所以这类投资者并不是

雷曼的债权人，因此不合资格向雷曼清盘人作出申索。另外，这类型票据大多因

已发生信贷事件（雷曼倒闭为其中原因之一）而令致投资者损失全部或部分本金，

此等损失不能向雷曼清盘人索偿。 

 

  雷曼清盘人处理合资格债权人申索的程序繁复，所以难以在这阶段估计在香

港的申索人何时才能获得清盘人派发款项。 

 

  在上述三类投资者中，有很多人已向金管局对香港的分销银行作出不当销售

的投诉。金管局已完成处理超过 99%的雷曼相关投诉个案。截至三月中，接近 90%

投诉个案的投资者已与分销银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已收取赔偿。  

完 


